
附件 3 

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异地交叉互查 

监督帮扶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和重点行业异

地交叉互查监督帮扶工作，统筹调配全省生态环境执法资源

和执法力量，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效能，推动我

省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结合我省实际，制订本制

度。 

第二条  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异地交叉互查监督帮扶

（以下简称“监督帮扶”），是指省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统一调度

全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力量，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综

合行政执法机构统一调度所属县（市）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力量，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和重点行业突出性、普遍

性环境问题开展异地交叉互查监督帮扶工作。 

第三条  监督帮扶应遵循“依法执法、规范执法、精准执

法”原则，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监督帮扶组织实施前，省、市生态环境执法机

构应会同厅、局有关处（科）室、单位，摸清帮扶区域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底数，梳理形成监督帮扶工作重点和问题线索，

形成要素完备的问题清单。 

第五条  开展监督帮扶工作应成立工作专班，负责制定

工作方案，确定目标任务、组织形式、区域范围、检查重点、

抽调人员、工作程序、纪律规定及保障措施等内容；健全指

挥调度、信息汇总、分析研判、问题移交、建账销号、整改

反馈、激励奖惩等机制。 

第六条  工作专班根据工作任务、工作实际确定监督帮

扶现场检查小组数和人员数。监督帮扶工作启动后，工作专

班应及时将问题清单分发各现场检查小组。 

第七条  监督帮扶坚持以发现问题为导向，现场检查小

组按照工作专班交办的问题清单独立开展工作，原则上不得

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联系。 

第八条  参与监督帮扶的抽调人员应具有政治强、本领

高、作风硬、敢担当等基本素质，具备熟练掌握运用生态环

境保护政策法规的能力，并持行政执法资格证。 

第九条  按照《河南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分级

管理规定》，参与省级以上监督帮扶须是 A 级人员，参与市

级监督帮扶须是B级及以上人员。探索建立专家指导帮扶组，

采取“执法+监测+专家”的模式，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企业存

在的问题。 

第十条  派员单位应组织派出人员集中开展行前教育，

主要包括工作纪律、廉政规定。派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对



派出人员开展行前提醒谈话，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 

第十一条  现场检查各小组应成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

组，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通过谈话谈心、重温入党誓词、党员过“政治生日”等多种形

式开展党建活动，以“党建红”引领“执法绿”。 
 

第三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符合以下情形，可启动监督帮扶工作： 

（一）重点区域、流域、行业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 

（二）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排名靠后的； 

（三）配合国家、省组织开展专项行动需要的； 

（四）配合国家、省召开大型活动需要的； 

（五）落实国家、省领导指示、批示要求的； 

（六）其他需要开展监督帮扶的。 

第十三条  监督帮扶应重点围绕工作任务和问题清单，

灵活采取明察暗访、集中排查、突击检查、“回头看”等形式

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监督帮扶要全过程使用生态环境移动执法

APP 系统。可利用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用电监控、无人机、

走航车以及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适时开展非现场巡查检查。 

第十五条  监督帮扶期间发现的问题原则上移交当地

处理，发现环境管理问题的，应当责令改正，提出整改要求；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的，应当固定视频、照片等证据，要有文



字描述违法违规的情形，保存相关资料，规范制作询问及勘

验笔录，形成完整证据链，由现场检查组组长签字后当日报

工作专班。对证据易灭失或者难以再取得，以及偷排、直排

等严重违法行为，应当立即报请工作专班，并第一时间通知

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查处。 

第十六条  被帮扶地市生态环境部门应每日对工作专

班或现场检查小组反馈的问题进行梳理。对问题失实的，及

时收集整理企业情况、核查情况及现场视频、图片等资料，

形成核查报告，经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主要领导签字后，于 3

个工作日内报工作专班。工作专班根据被帮扶市、县上报的

核查报告，组织专家进行复审核查，核实无误的，予以销号。 

第十七条  对监督帮扶期间发现的重大环境污染、连片

环境违法等问题，上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实行“提级办案”，

“一案双查”，压实执法责任，倒逼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履

职尽责。 

第十八条  监督帮扶期间，工作专班要每日对监督帮扶

各小组检查企业数、问题发现率、整体工作完成率等进行评

比并通报。监督帮扶小组任务完成后，应认真总结工作经验

和分析主要问题，形成专题报告报工作专班。 
 

第四章  问题整改 
 

第十九条  整改工作应坚持“分类施策，标本兼治”的原

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做到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坚决杜绝“一刀切”现象发生。 

第二十条  对监督帮扶（包括生态环境部监督帮扶）交

办的各类问题，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台账清单，逐一排

查核实。 

立行立改类问题要坚持快查快办，鼓励企业自行整改；

跟踪督办类问题要建立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主要领导负责制，

明确整改时限、责任单位、责任人，指导督促企业限期完成

整改任务；对交办的环境违法案件，使用“河南省生态环境智

慧办案系统”完成立案查处工作；对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整改

问题，应及时主动向当地政府部门汇报，协调有关部门落实

整改。 

第二十一条  建立分析研判机制。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

对监督帮扶反馈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问题成因、性质、种

类，科学制定整改措施，及时通报处理和整改情况。定期交

流总结监督帮扶经验做法，研究解决监督帮扶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有效提升工作实效。 

第二十二条  被帮扶市、县在问题正式反馈后一个月内

向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报送整改报告，省、市生态环境执法机

构结合整改情况，全面评估监督帮扶成效，并视情组织抽查

核实和开展“回头看”。对拒不改正、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

采取公开约谈等方式，督促问题整改。 

第二十三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方式定期公开监督帮扶工作开展情况，曝光典型案例。



以排名的方式，公示监督帮扶问题发现率、问题种类和整改

率。 

第二十四条  实行专家式帮扶机制，组织专家或聘请第

三方专业机构建立专家咨询服务组，对工艺复杂、环境风险

高、整改难度大的企业进行“体检式”指导帮扶，分析问题成

因、提出整改建议，避免企业盲目整改、重复整改，切实帮

助企业排忧解困。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  抽调人员的差旅费和帮扶期间的食宿、交

通等费用由组织开展监督帮扶的省、市生态环境执法机构承

担。参加监督帮扶的人员统一安排住宿，自行配备必要的调

查取证设备。 

第二十六条  被帮扶地市生态环境部门应结合工作实

际，提前筹划安排保障工作，有效应对监督帮扶过程中突发

情况。在监督帮扶过程中，遇到可能危及人身安全、限制人

身自由等紧急突发情况的，应当立即中止检查工作，并向工

作专班报告。 

第二十七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落实工作激励机制，

对在监督帮扶中表现优异、成效显著、担当负责，特别是查

办大案要案的执法人员，在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中优先推荐

为表现突出个人，并在年度考核工作中优先考虑推荐为优秀

等次。 
 



第六章  工作纪律 
 

第二十八条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风廉政

建设有关要求，严明纪律，树立生态环境执法队伍的良好形

象，不准参与或接受被帮扶对象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接站、宴

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准接受礼金、纪念品、烟酒茶、

土特产、有价证券等钱物，不准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

用，不准去名胜古迹、风景区参观游览，不得安排与监督帮

扶无关活动。 

第二十九条  监督帮扶不干预、不打扰被帮扶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的日常工作和安排，被帮扶地方不得干扰监督帮扶

组的正常检查工作。 

第三十条  工作专班和现场检查组不准泄露工作秘密，

不准跑风漏气；不准在非公开场合谈论问题线索或内部情况；

不准擅自对外传递与监督帮扶有关的信息；不准擅自以微博、

微信等形式发布工作信息；不准擅自发表意见或反馈问题。

对信息泄露、瞒报、谎报、漏报和弄虚作假者，给予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各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本制度制定

本行政区域的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